

立法院第9屆第2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9月19日（星期一）10時8分至11時1分

地　　點　議場三樓會議室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協商主題　繼續研商本院行使司法院人事同意權案相關事宜。

主席：秘書長、在場各黨團幹部，大家早安，現在我們繼續上個禮拜協商的司法院人事同意權案。當時大概有一個協商的結論，最後是因為國民黨黨團還要回去再討論一下，所以今天早上再召開黨團協商會議。有關司法院人事同意權案之程序，請議事處高處長將上個禮拜協商的結論草案向各黨團宣讀一遍，如果大家覺得其中有不妥、需要修正之處，再請各黨團表示意見。現在請高處長宣讀。

高處長百祥：以下奉主席之命宣讀上個禮拜三所作之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初稿：

決定事項：

一、10月5日（星期三）及10月6日（星期四）舉行司法院人事同意權案公聽會，每日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14人參加，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薦8人、國民黨黨團推薦4人、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薦1人；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學者專家及審查小組委員名單，請於9月29日（星期四）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

二、10月12日（星期三）、10月13日（星期四）、10月17日（星期一）及10月19日（星期三）上午進行審查，並視為一次全院委員會，12日上午審查司法院院長被提名人、12日下午審查副院長被提名人，13日、17日及19日上午分別各半日審查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每場各由民進黨黨團詢問1小時、國民黨黨團詢問1小時、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詢問30分鐘。各黨團推派之詢問名單、時間及順序，請於10月11日（星期二）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

三、被提名人之學經歷、著作、研究論文等相關資料，於全院委員會期間，陳列於群賢樓502會議室，上班時間供本院全體委員及黨團所指定之黨團助理1名查閱；各黨團得以書面於9月30日以前，提出要求被提名人答復與其資格及適任性有關之問題並提出相關文件。

四、審查完畢後，於10月25日（星期二）院會上午進行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同意權案投票表決；下午進行大法官同意權案投票表決，當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五、行使同意權案投票時，由各黨團推派1人擔任投開票監察員。

六、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各為一張同意權票；5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併為一張同意權票，投票會場布置，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七、本同意權案相關事務及時程詳如附表。

主席：我們看一下附表。

高處長百祥：請各位委員、長官參看附表。

註一：十月五日及十月六日舉行公聽會，每日由各黨團推薦學者專家代表十四人參加，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薦八人、國民黨黨團推薦四人、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薦一人；各黨團審查小組委員亦依上述比例推派委員組成。依序先由學者專家代表及審查小組委員每人發言十分鐘，再由學者專家代表綜合答復時間三十分鐘，發言順序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註二：全院委員會審查時，詢答採即問即答方式進行，並得採聯合詢問，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每場各黨團分配詢答時間：民進黨黨團一小時、國民黨黨團一小時、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三十分鐘，各黨團推派之名單、時間及順序，請於十月十一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逾時視同放棄。十月十二日（星期三）上午場次之黨團詢問順序，依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之順序進行，其餘場次之黨團詢問順序，均授權議事處辦理。

註三：被提名人之學經歷、著作、研究論文等相關資料，於全院委員會期間，陳列於群賢樓五○二會議室，上班時間供本院全體委員及黨團所指定之黨團助理一名查閱。

註四：行使同意權案投票時，由各黨團推派一人擔任投開票監察員。

註五：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各為一張同意權票；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併為一張同意權票，投票會場布置，依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註六：九月三十日（星期五）以前，各黨團得以書面要求被提名人答復與其資格及適任性有關之問題並提出相關文件；被提名人之準備時間，不得少於七日。

主席：上禮拜的協商結論大概都如實反映在這次書面的草案中，現在請各黨團表示意見，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簽名，協商就早一點結束。

林委員為洲：我們回去之後有召開黨團會議及黨團幹部會議，我要轉達我們得出的一些建議。再一次強調，現在新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對於行使同意權已經有新的規定，在委員會中已經討論完畢，原本我們一直堅持要以新的民意所決定的新的相關法律規定行使同意權，但是上次協商時發現主要的原因是時間上來不及。我想民進黨及時代力量都表達很支持新法律規定的精神──嚴審，且要周延的審查同意權，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而沒辦法用新的法律規定審查此次的同意權，所以這好像是一種權宜之計，大家都同意要以新法律規定的精神審查，但是因為時間來不及，所以用舊的法審查此次行使同意權。

我一直在思考這要趕在10月31日前完成的理由，上次協商時我聽到最主要的理由是為了配合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上任，以及司法改革與國是會議的召開，最主要的目的是將來由新的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發動司法改革。不過說起來還滿諷刺的，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落實大法官行使同意權，結果我們為了司法改革的目的，卻草率審查大法官及司法院院長、副院長，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我們討論後的結論是，對於5位大法官的議程部分我們妥協，主要是因為時程的關係無法用新的法律審查同意權，至於5位大法官的任期確實也有其考量因素，所以這是權宜之計，但是對於司法院院長及副院長的部分，我們還是持保留的態度，是不是能夠等新的法律出來，等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重新訂定好後，才來行使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同意權？一方面是因為原任的司法院院長、副院長的大法官任期皆未屆期，尚有2年時間，所以並無時間上的急迫性，與其他5位大法官的任期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由於司法院院長連任及再任的爭議仍然存在，所以是否先等法律周延後再來審查院長、副院長的同意權？這樣也可以同時讓此爭議得到一個正當性，因為是採用新的嚴審方式通過，不但可以讓正當性再次被確立，也有助於將來司法改革的推動。以上是本黨團的意見，謝謝。

主席：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請柯總召發言。

柯委員建銘：剛才為洲所講的部分，事實上我們上次有討論過。針對新法部分，立法院還沒通過的法令哪來的新法？這是只有在委員會討論的職權行使法。職權行使法重新修正出委員會後，到院會一個月後才會表決，這樣的時程絕對是來不及的，所以我們不要再提什麼新法、舊法，那是有修法的意見和看法而已。基本上我認為應該尊重總統提名權，現在提進來後再修改遊戲規則，而且逼得很緊，這些動作都可能造成同意權行使的delay。另外，有關為洲剛剛提到的再任及連任問題，其實這和修法一點關係也沒有，難道延後審查就能夠解決問題嗎？有關連任、再任的部分，憲法上寫得很清楚……

王委員育敏：可以釋憲。
柯委員建銘：憲法上寫得非常清楚，雖然有人認為有些問題，但主流的看法大多是認為沒問題的。你們老是提出這些問題，就是要讓這項人事案破功。你剛剛的意思是，先行使5位大法官的同意權，但是同一個行為哪有切割的道理？你說同意權行使有兩種不同的方式，5位大法官先過，然後由於院長、副院長的部分比較重要，所以再慢慢處理，因為還有連任、再任的問題，其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用遮遮掩掩啦！副院長已經辭掉了，院長也只是暫代理而已。其實即使照時程表上的10月25日，我都覺得都有點太晚，因為要讓新院長、副院長了解人事等問題，我甚至主張時間還要更往前一點。所以坦白說，我無法接受分兩次選舉，而且還採用不同遊戲規則的方式。

主席：請徐委員發言。

徐委員永明：在整個司法改革中，我覺得最需要改革的對象就叫賴浩敏，過去6年來他做了什麼事？今天如果還要用這樣的方式讓他繼續待在那個位子上，還好蘇永欽已經辭掉了。我認為國民黨既然做這樣的主張，就要自己去面對外面的司改團體或學界的看法，你們如果堅持一視同仁，我還覺得是合邏輯的，但是如果讓5位大法官和正副院長切割，然後讓賴浩敏多待在那個位子上，站在時代力量黨團的立場，這是司改之恥！我也不怕他聽到，他自己也很清楚。我的意思是，如果國民黨真的要做國會改革，我們是支持的，現在是時間的問題，我們上次也講過，我們的立場是10月底之前，我們支持讓它通過。如果這部分有更多需求需要拿出來談的話，我們的立場是賴浩敏非走不可，所以國民黨不要用這種方式讓他繼續待在院長那個位子，不要做這種政治考量。

柯委員建銘：賴浩敏也想走了。

王委員育敏：剛才大家的詮釋出現很大的重點錯誤，我們國民黨立院黨團沒有要保誰，也並非要讓賴浩敏繼續在那個位子上。今天國民黨立院黨團還沒有開黨團大會，委員的意見非常之多，而聲音也很大，必須等我們開完黨團大會才有可能有決議。今天黨團幹部會議提出一個意見，包括最近大家看到留德教授劉幸義的一篇文章，認為任何一種再任都是違憲、違法，他也提到誤解德語產生的困擾，請柯總召參考一下。

目前司法界絕對不是柯總召所講的，所有主流民意統統都支持，反而是司法界的看法非常分歧，其中對於許宗力的再任、連任是最分歧的。剛才時代力量也講過，我們也希望未來的司法改革能夠成功，難道我們要讓一位有爭議的司法院院長的人選通過嗎？難道司法界沒有更優秀的人選嗎？今天解決這件事情，第一個，可以釋憲；第二個，可以重提嘛！

徐委員永明：所以才有同意權的行使，我們可以審查嘛！如果你覺得再任、連任有問題，可以在過程裡面去請嘛！

王委員育敏：你們可以提名沒有爭議的人選，難道司法界都沒有比許宗力更適合的人選嗎？這是蔡英文總統自己要去考量的，你為什麼要因為這樣的爭議而拖住其他大法官的審查呢？所以我們才會說最不得已就是要求釋憲，先退回許宗力的人事提名，重新提名更適任的人選，不要解讀為要保住現在的司法院院長，難道不能提名司法界更適當、更沒有爭議的人選嗎？蔡英文總統都可以撤回自己提名的人選，今天這項人事案送到立法院，難道他不可以再撤回、重新提名一遍嗎？當然可以，所以是有方法的。如果今天大家的看法如此南轅北轍，我們只好再協商。目前國民黨黨團成員的聲音非常大，如果真的要落實司法改革，怎麼可以讓司法院院長的人選涉及到再任、連任的違憲議題，我們都不處理，然後就急著要進入程序？沒有這樣的道理！

我們提出這部分可以釋憲，在大法官釋憲、釐清之後，如果大法官可以再任，那就釐清爭議了，到時候大家再來審查人選也比較沒有問題。目前先讓沒有爭議的大法官進行實質的嚴格審查，我們對此並沒有意見，可是有關許宗力的部分，目前國民黨立院黨團認為這已經涉及到違憲的爭議，何況司法界也有很大的聲音，因此不能這樣就開始去啟動審查的程序，以上是我們的立場。

柯委員建銘：憲法已經寫得這麼清楚，這不是釋憲的問題，如果要更清楚的話，你們可以去修憲寫得更為清楚。各方面的學說也是有的，我們在提名時都已經考慮得非常清楚了，並非有人說話他就是對的。當初1991年修憲就是這樣寫的，如果要更清楚就必須修憲再寫清楚一點，比如像德國的寫法一樣，當初這樣寫是有它的意義。

林委員為洲：我再補充一下，我們要講的很清楚，對於其他人選，雖然有新法在修改，但是由於時程上可能來不及，包括其他5位大法官及副院長等沒有爭議的部分，我們同意照協商的時程來做，就只剩下司法院院長的爭議。
那個連任、再任確實是有爭議，這也不是國民黨提出的，國民黨目前都還沒有針對這個爭議正式開記者會表示我們是反對的，現在所有的爭議都來自於法界，你說主流、非主流，有時候也是個人主觀判斷的問題，我們很難用量化方式去說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一種情形，就是這個司法院院長一上任，他要推動司法改革，而他本身也是大法官身分，結果他第一件要處理的釋憲案，就是他自己的再任和連任問題，這多諷刺啊！司法院要召開釋憲會議，他自己就要先迴避，因為是要解釋他自己連任或再任問題，然後他說要來推動司法改革，但是第一個要先被改革的可能就是他啊！你說要面對民眾，我們很願意就這件事情面對民眾、跟民眾說明，那我們立法院是不是都要來共同面對這樣的爭議？我再講清楚，其他的5位大法官以及副院長我們沒有意見，但是對於院長部分，我們還是有意見。

吳委員秉叡：我想你對副院長和5位大法官沒有意見未免講得太早了，因為那個在審查過程中的實質……

林委員為洲：我們是講程序。

吳委員秉叡：對！如果你在講程序，那我們今天是在處理程序問題，處理程序問題裡面，你就不要再夾雜你們的實體認定，程序問題歸程序問題，你剛剛講到的那些東西都是關於實體上是否有違憲爭議部分，這應該是進到審查程序時再去討論嘛！我在這邊講，我們說要嚴格實質審查的原因，就在於我們做為一個憲政上應該去審查程序的立法院同仁，應該負起實質的審查責任，但是我們今天的政黨協商是要安排程序，如何讓它進入實質審查程序，進入實質的嚴格審查程序，結果你現在拿你們自己實質嚴格審查程序裡的主張，當然有一部分的學者或是你們是這樣主張，但是相對認為不違憲的主張跟文章也一大堆啊！所以那是實體的爭議，應該是進到實體時再來討論，結果你拿一個實體的爭議在這邊卡程序上的協商，在協商過程中不願意進入這樣的程序，我覺得你們要回去想想看，事實上這是矛盾的！以我的經驗，我以前在當法官時，程序我在主持，程序就是要讓它照走，至於實體上有沒有犯罪，或是證據能力如何，則是實體的辯論庭，那還需要去舉證，你怎麼可以拿自己認為這個人已經犯罪當理由，就不要開庭？不可以這樣子啊！

我再一次強調，我們今天協商的是程序，如何依照憲法規定，讓這幾個大法官以及兼任院長、副院長的大法官可以進入實質嚴格的審查程序，這是我們今天要協商的目的，而且我們這個協商，我同意剛剛時代力量講的，因為任期是到10月底，所以我們應該在10月底以前完成這個程序。至於你要主張的那些實體內容，我認為很應該，在實體審查時有任何質疑，你應該要提出來，然後請他回答，這是一個說理的過程，如果你的質疑很有道理，他的回答很沒有道理，社會自有公評，我們做為最後以投票為依據的立法委員，也不是閉著眼睛投票嘛！如果你講的真的很有道理，可以說服大家，我認為他自然就不會通過，所以，我們今天協商的是一個程序問題，不要把實體的內容再抓到這個程序過程中混在一起，否則是協商不出結果的。

主席：對啦！

徐委員永明：我的意思是，如果一開始覺得這個法制不完備，當時有提到那5位大法官和正副院長切割，可是剛剛王委員又說沒有，是你們對院長人選的合憲性有疑慮，你們的論點有點變來變去，那我是建議，若是覺得憲政上有疑慮，其實5個大法官審查時，可以叫每個大法官被提名人表態，我的意思是說，你有很多方法去處理許宗力是否合憲的問題，對不對？釋憲也是一條啊！就算他被提名過了，釋憲的結果如果認為他有問題，他也是下來啊！不會因為他提名過了就過了。我覺得對許宗力個人有問題還是對國會改革有問題，是兩件不太一樣的事情，如果你認為他個人的合憲性有問題，是有程序可以處理的，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程序不夠完備，我們可以設法讓它更為完備。釋憲那是另外一條管道，我們在這邊無法處理。

林委員為洲：今天政黨協商是在協商程序，我完全同意吳委員剛剛所講的，為什麼對程序有爭議？我再次向大家強調，主要是因為有新法、舊法的關係，如果沒有職權行使法的修訂，今天也不用再爭議程序，因為法律規定的程序就是那樣，不能爭議程序。雖然現在職權行使法規定比較寬鬆……

柯委員建銘：你上次說對於新法的記名表決有意見。

吳委員秉叡：所以法律還沒有定出來，修訂還沒有出來。

林委員為洲：我知道，我們那時候會要求一定要協商，主要就是因為有新法、舊法的關係，所以今天才會協商，否則，就按照現行職權行使法就可以處理。現在因為法還沒有過，又碰到許宗力本身連任、再任的爭議，所以我們才會妥協，同意其他的就按照舊法，已經協商過了就繼續走，但是對於有爭議的人選，是否可以更謹慎一點、更完備一點？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實質和程序上的混淆，但就是因為實質上有爭議，所以程序要更完備嘛！這個論點的依據是這樣。有沒有可能針對實質上有爭議的人選，我們可以用更完備的方式進行審查？我們只是希望朝這個方向來做。

吳委員秉叡：我再補充一下，為什麼我們的政黨協商要把實質和程序分開？是因為今天在擬訂的其實是一個議事的議程，這個議程本身是一個程序事項，所以我在此懇求國民黨的委員，不要代行其他委員的職權，因為要不要進入實質審查、要怎樣去質問這些被提名人有哪方面的問題，這是各個委員將來要行使的職權，如果你在這裡就一口咬定某人有問題，在程序上就不予同意，那等於你就把同仁的職權代行掉了。事實上，過去一個會期我們一直在推政黨黨團負責人應注重程序事項，實體事項應儘量讓同仁發揮。

所以我還是強調，如果許宗力真的很有問題，你們提出實質的審查，社會、媒體都在看，也有很多委員想借用這個題目發揮更大的戰力，在社會上引起共鳴，現在你如果把他的機會取消掉了，對其他同仁來講也不是很好。所以我還是建議我們就安排程序，而且這是憲法規定的時程、程序，我們就把它完成，至於實質要如何審查則要靠說理，取得社會大眾的支持，如果大家的看法都是這個人的確有問題，那我認為我們同仁一定也有那個明智在行使同意權時投下他審慎的一票，不用替他代勞。我的想法是這樣。
柯委員建銘：有關於職權行使法的修正，上次在這裡談得很清楚，就是儘量納入原審的精神。剛才林委員所談的名為妥協，實為破壞、攪局啦！講穿了就是這樣，因為是把兩個不相干的事情攪在一起。有關於連任、再任的問題，和職權行使法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們今天應該面對的是，事實上每個人都可以獨立判斷，因為你到底要不要行使同意權，現在是無記名，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能力，今天的重點在於大家想不想處理而已，不要說你們開完幹部會議之後，還要開黨團會議，用這樣的理由來拖延此事，大家心裡都很清楚，這樣子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因為時間已經越來越逼近了，況且新產生出來的院長、副院長也還是要有時間做準備工作，包括未來的司改等等，工作是相當龐雜的。在過去歷年來多次的同意權行使，民進黨向來都是採取比較理性的態度來看待，並不會用杯葛的方式，希望國民黨在這件事上應該要看清楚，也必須要做一個明確的回答。否則，每次協商時，你們都說要等回去開完幹部會議、黨團會議，你們何時要開黨團會議？如果黨團會議沒有結論再開別的會議，這樣子的話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用這種拖延的方式是無法讓我們接受的。

主席：我來跟各位黨團說明一下，我們的黨團協商會議是在協商程序，協商內容包括時間、質詢如何分配，其他的我們就不管，實質的審查我們也不管。而我們的依據沒有所謂的新法、舊法，而是現在的法，即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只是大家在委員會有提出一些意見，想要有所改變，上次我們就把這些意見融入於實質的審查過程，才改變為每個大法官被提名人單獨審查，而非像過去是整體面對審查，也就是每個大法官都是單獨審查，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也是單獨審查，甚至於在書面部分，只要黨團提出，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在時間內回覆。這都是我們把委員們之前在委員會提出的相關修法精神融入現行法裡面，現行法沒有規範到的，我們就從嚴規範，讓審查更加嚴格。我們要這麼做就要有時間表，讓委員可以安排召開全院委員會的時間。現在是在協商安排這個時間，至於實質的審查、涉及其個人的問題，在審查之後、同意權行使時自然就會反映出來。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安排時間，大家沒有同意，只是交回程序委員會安排，黨團協商就是為了避免在程序委員會、院會浪費時間，現在的協商只是在安排程序、時間而已，如果大家覺得25日不妥，那是要提前還是要延到28日？還是要選哪一日？目前我們主要就是在談這些事情，我認為講其他事情都沒有意義。是否能夠同意這樣的時間安排？還是國民黨黨團認為應該安排其他的時間，譬如在10月31日之前，也可以提出來，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哪一天是行使同意權的好日子。換言之，大家可以「撨」時間，但不是在「撨」內容，就這麼單純而已。

廖委員國棟：院長，我對你的說法不太同意，因為你沒有把大家實質的疑問先解釋清楚就排時間的話，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安排。至於實質的部分，我們黨團剛才已經表達過了，無論是委員個人、現在整個社會對院長、副院長等等提名人選的質疑，目前大家的意見都不一致，所以這件事必須要先處理完，讓我們選出真正能夠代表全國民眾在司法院執行職務的重要人選，因為司法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構，我們認為不必急，要把所有事情都釐清了以後再上路，這樣對社會的期待比較能夠有交代。

主席：對不起，總召，我怎麼可以代表誰來回答實質的問題？我怎麼能夠講哪一個大法官還是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其實質上有發生什麼問題？這個也不在我的權責範圍，而且我也不能解釋啊！我召集這個黨團協商是在討論未來讓委員進行你剛才講的實質審查，那一些應該由相關的學者專家、當事人來回應，而不是我。我只是要把時間排出來，沒有排出時間的話，永遠都是在那邊爭議這個問題嘛！時間排出來、進入審查程序，審查後自然就會有結論，怎麼是我來回應呢？實質問題我沒有能力回答，也不是我該回答的問題，我只是在協商這個程序。

王委員育敏：我再補充一下，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出一個很具體的意見，就是許宗力的再任跟連任這幾道違憲的重大爭議，這不是國民黨的問題，它是社會要面臨的重大議題，而且也是司法界好幾位很有代表性的學者所提出來的看法。立法院面對這麼重大的有爭議議題，不能視而不見、假裝沒有看到，特別是民進黨黨團，你們是執政黨，在蔡英文總統提出謝文定這樣的人選提出來之後，社會輿論的聲音這麼大，如果按照剛剛大家的邏輯，那就應該送進來立法院審查再說啊！怎麼可以有一派人主張，總統就主動撤回呢？先送進來立法院審審看再說嘛！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蔡英文總統當時就不應該撤換謝文定。同樣的邏輯說得通的話，今天許宗力在社會上的爭議這麼大，大家想想看，其爭議有小於謝文定嗎？這已經涉及到一個大法官再任跟連任的議題、這麼重大的爭議。如果蔡英文總統的邏輯也是這樣子，既然我們要司法改革，針對司法院院長的人選就不應該提出一個在社會上有這麼大聲音、有爭議的人，他可以撤回啊！不是沒有辦法，有辦法啊！為什麼不撤回，一定要讓他進來接受審查呢？我覺得這個是蔡英文總統要去思考的議題，也是民進黨要去思考的議題。

今天我們講得非常清楚，就是許宗力再任跟連任的問題涉及到違憲這麼重大的爭議，而且我要問：司法界真的沒有人才了嗎？非他不可嗎？如果一個已經涉及到這麼重大爭議的人選將來當選為司法院院長，請問他要啟動什麼樣的司法改革？連自己的公信力都受到挑戰的人，他要怎麼樣擔任院長的職務，去啟動大家所希望的司法改革？這件事情不是國民黨不配合，我覺得這是整個立法院、各黨團，大家都應該要慎重思考的問題，要為了許宗力一個人去綁架其他大法官被提名人的審查，而導致不能審查，為什麼不能脫鉤處理？為什麼不可以？

剛剛時代力量黨團的委員問得很好，有沒有解決的辦法？我們已經提出來了──釋憲，針對許宗力的再任跟連任，大法官可不可以再任的問題，就是聲請釋憲嘛！只要釋憲的結果解釋清楚、沒有疑慮了，再來審查這樣的人選，難道這不是一個可以做的選項嗎？我想再表達一次，謝謝。

徐委員永明：剛才王委員育敏的這些談話，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啦！可是應該是在全院聯席委員會的時候，對於許宗力或其他被提名人有所質疑，你可以拿出來談，目前是在協商的程序。我是建議，如果你們對許宗力這個人選有這麼多意見，是不是在審查程序裡面去談，看怎樣的程序設計可以達到嚴審的效果？至於蔡總統要不要撤回，這是蔡總統的權力，我們的權力就是嚴審跟行使同意權。如果你覺得有違憲的問題，我們違憲也有程序在做，也可以處理啊！如果你們真的覺得許宗力有問題，那我們就是審查的時候來看，譬如他的審查時間是一天不是半天，可以達到你們嚴審的效果。我的意思是說，實際審查的內容跟實際同意權行使的結果，不是我們這邊在討論的，王委員育敏講的話應該是在聯席委員會裡面去對許宗力提質疑或是對社會作訴求，今天講這些東西其實只是在浪費我們政黨協商的時間嘛！我總不能跟你argue說我們覺得合憲或你們覺得不合憲，我們今天不是在討論這個問題啊！

主席：這個只是時間的安排，其他我們這邊都沒有辦法談。

林委員為洲：最後我再提一個意見，釋憲恐怕也是要等到上任才能釋憲，因為要有事實之後才能釋憲，還沒發生就不能釋憲，這是第一點說明。那有沒有可能我們趕快來國會改革，讓新的職權行使法通過，用新的法來審查？

主席：來不及。

林委員為洲：差一個月可以嗎？

柯委員建銘：同意權的行使，還有包括總預算，這些都是立法委員的義務。

蔡副院長其昌：到時候一個月過了，大家意見又不一樣了，譬如你有反對意見，現在又逼你一定要同意的話，你也會很為難。
主席：永明兄剛才有特別提到，有關內容要怎麼嚴審可以講出來，時間就是這個樣子，要怎麼嚴審大概都可以討論，瞭解我的意思嗎？就是職權行使法也是嚴審嘛！至於嚴審的精神是什麼，可以提出來大家來討論。

劉委員世芳：剛剛對許宗力大法官本身的資格等等，我覺得講得太過了，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大法官，大家的疑慮應該是在於他是連任或再任的部分，跟許宗力本身在法學或憲法上面的素養是比較沒相關的，因為許宗力擔任大法官，也是在國民黨在立法院占多數的時候。參照剛剛時代力量徐委員永明的說法，如果你們認為司法院院長有問題，在公聽會或同意權案審查的時候可以把時間放寬，讓國民黨黨團請的外界學者專家對於許宗力本身是不是合憲的部分嚴審，這個時間要放寬的話，我覺得都可以談，如果牽涉實質問題的話，我覺得大部分人比較不傾向同意啦！所以請國民黨團可以多思考一下。

主席：時間先排定，你們要怎麼審查，我們這邊都沒有意見，時間前後要怎麼挪都沒有關係，但就是要在10月31日前，不要讓憲政出現空窗期，至於其他要嚴審、要書面、要質詢、要一天都沒有關係，即使用新法、在委員會的法律精神我們都沒有意見，因為我是排程序而已，你們要怎麼問、有沒有違憲、連任或再任怎麼樣，我都沒有意見。

廖委員國棟：我都懂你們講的話，我也同意每個人講的話都有道理，但是我要告訴你們，我們早上開了幹部會議，大家對這件事情的質疑非常多，包括時間也一樣，所以我是建議與其我們一直講……

柯委員建銘：時間有什麼問題？

廖委員國棟：我們還沒有討論。我的意思是說，今天就不要有結論了，因為我們要開黨團大會來決定這件事情，這是茲事體大、非常重要的一個人事同意權。

主席：10月31日如果這個大法官沒有順利完成，憲政真的就會有空窗期，你可以翻過去歷年來歷屆的資料。所以在10月31日之前大家要怎麼處理，我都沒有意見，但是不能超過這個時間。

李委員鴻鈞：你們什麼時候開黨團大會？

廖委員國棟：我們可以隨時開啊！

柯委員建銘：你們上次也說過同樣的話語。我在這裡奉勸國民黨，你們今天在野，我們也曾經在野過……

廖委員國棟：不要用「奉勸」這兩個字啦！

柯委員建銘：我們向你們拜託，好不好？在立法院朝野要對立、對抗，要選對戰場跟題目……

廖委員國棟：我們也沒有要對抗你們。

柯委員建銘：用這個來杯葛，事實上對你們是不利的。

廖委員國棟：我們沒有要杯葛，這個用語不對！我們是在協商、在討論什麼是最適宜的方案而已，我們沒有要杯葛。剛才我聽院長講了一個可以思考的地方，就是是否有可能把院長、副院長跟大法官切開來處理？

主席：我沒有這樣講。

廖委員國棟：有啊！你有講啊！

主席：沒有啦！那是林為洲委員建議的。

廖委員國棟：這也是一個方案，你們也可以考慮看看。

主席：但是問題是副院長蘇永欽在10月1日就要離職了。
柯委員建銘：院長幾乎現在也沒有在做事啊！

蔡副院長其昌：不要再凌遲院長了。

主席：現在賴浩敏院長也已經遞出辭呈了。

蔡副院長其昌：不要再凌遲他了，他自己都想要走了，還要凌遲他？不要再凌遲賴院長了，這樣不好啦！

廖委員國棟：我建議我們再多討論一下，不要急，真的不要急！

徐委員永明：我是不是可以提一個程序問題？我建議院長以後在召集協商時，是不是可以先問一下各黨團出席會議的人到底有沒有授權？如果沒有授權，對不起，院長，我真的……

主席：對啦！
徐委員永明：因為不能每次來，大家都說「我回去談」。如果有不同意見跟立場、不認同或是決定要杯葛，我覺得都可以當場表態，因為我們有錄音錄影，大家都看得到。廖委員，我們也是一個黨團，我們黨裡面也覺得每次來都被耍，院長，這樣總是不好吧？我們對政黨協商有很多意見，這是全台灣都知道的，可是我們還是來開這樣的會，因為現在的遊戲規則是這樣，但如果是這樣的話，以後大家是不是還要重來一套？委員比我資深，如果真的每次都要這樣講，以後我們是不是接到通知就要來開會？我覺得這個部分院長要考量，各位黨團參與的代表也要考量一下。從我的角度而言，以後這個都不時的運作，這反而符合我們政黨的立場，就是覺得政黨協商是有問題的。

主席：好。李鴻鈞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李委員鴻鈞：我看今天大概不會有結論。

主席：我們也不能一直協商，而且協商沒有結論，因為大家都非常有誠意來這裡，溝通不一定會有結論。剛才唸的這一篇是上個禮拜三（9月14日）我們針對同意權行使的協商有一個草案，本來我已經簽名了，各位桌上都有，剛才也都讀過了，是不是請各黨團帶回去？我看這裡面李鴻鈞委員簽名了，時代力量徐永明委員也簽名了，請民進黨黨團跟國民黨黨團都帶回去，下午6點之前，如果大家同意，我們會請議事處前往兩個黨團，就拜託兩個黨團簽名，如果6點之前，大家都沒有簽名，那麼視同這個協商就沒有結論了，各黨團要怎麼處理就處理，我們不能今天協商、明天再協商，一直協商，因為大法官的部分的確要排，我們不排不行，絕對要排！如果在10月31日5位大法官、副院長的人事同意權沒有通過的話，11月1日就開空窗了，這樣的話，社會會罵我們立法院，所以請大家帶回去在下午6點之前作最後結論，我們就不另行召開協商。如果要成的話也不必再召開協商，因為大家對於草案的內容、程序都討論得非常清楚了，過程也很瞭解，所以就定在6點之前好嗎？

柯委員建銘：其中第三點關於各黨團以書面提出的部分，大家對於書面的量要有一個基本的共識與節制。要人家提出的書面、回答就像寫成一本書，這樣會來不及，過去也沒有這樣的狀況，只有在這上面是這樣。

但是現在如果都不簽的話，就變成沒有了。我是假設他會回頭啦！

主席：大家回去看一下，下午6點之前……

李委員鴻鈞：現在是這樣，如果協商破裂的話，到現在為止在我印象中好像是沒有人事協商破裂的。

柯委員建銘：大家對這件事情是不會這樣處理的……

李委員鴻鈞：在我印象中好像是還沒有，如果人事協商破裂的話，要怎麼處理？以前別的法案協商破裂的話都是逕行表決，有各方面的程序出來，至於人事的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沒有答案，因為從來沒有過，所以我也要請院長責成議事處針對這方面稍作瞭解。

主席：下午討論時如果國民黨黨團再無共識的話，就算明天再召開協商也只是浪費時間，畢竟這件事已經協商了兩次，而且該講的、該理解的大概也都溝通過了。

廖委員國棟：大家忙著處理颱風災害，沒有時間開黨團大會。

主席：ok，你們什麼時候要開？

廖委員國棟：你沒下鄉去看我們台東的災害……

主席：有！我有下鄉去屏東，怎麼會沒有？

廖委員國棟：你沒有去看台東，你看的是屏東，台東受災很嚴重。

主席：好，下次去台東看，但是你們什麼時候要開黨團大會？

廖委員國棟：我還沒有排到。

李委員鴻鈞：院長，別說今天下午6點，改成明天早上10點嘛！

主席：好！明天早上10點，這樣可以嗎？還是明天中午以前？

廖委員國棟：明天下午6點，我回去努力。

主席：明天下午6點。

廖委員國棟：就多延一天而已。

李委員鴻鈞：就多給他們一天的時間。

主席：現在是10點，不然就改成明天中午12點。

李委員鴻鈞：別這樣。

林委員為洲：改成中午12點好了。

主席：就明天中午12點，讓國民黨有機會……

柯委員建銘：明天早上10點再來……

主席：要讓國民黨有機會開黨團大會。就改成明天中午12點，好不好？大家比較……

廖委員國棟：12點和6點有什麼差別？

主席：有差別啦！就定在明天中午12點之前，請國民黨黨團回覆是否同意這個協商結論的草案。現在散會。

散會（11時1分）


